
 

香  港  中  環  港  景  街  一  號  國  際  金  融  中  心  一  期  1  2  樓 

12/F, One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re, 1 Harbour View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 

電話 Tel: + 852 2522 1122  傳真 Fax: +852 2295 3106  網址 Website: www.hkex.com.hk  電郵 E-mail: info@hkex.com.hk 

 

 
 
 

 
 

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Limited 
(A wholly-owned subsidiary of Hong Kong Exchanges and Clearing Limited) 

 
 

通告 CIRCULAR 
 
事項 實施印花稅申報及繳付程序自動化及推出電子通訊平台「e 通訊」 
Subject:  
 
查詢 參與者一般查詢熱線  (電話：2840 3626   電子郵箱：trd@hkex.com.hk) 
Enquiry:  
 
繼成功完成兩次市場演習及交易所參與者（參與者）確認已準備就緒，交易所現通知各位將於

2010 年 9 月 20 日（星期一）正式實施印花稅申報及繳付程序自動化及推出「e 通訊」。 

參與者請注意以下實施後的新安排： 

1. 印花稅申報及繳付程序的新安排 
 
參與者須經由「e通訊」遞交交易日期為2010年9月20日或之後的三類印花稅日報表(如適用)(即印

花稅日報表（SD-1）、股票期權莊家經銷交易綜合報表（SD-4）及證券莊家交易報表（SD-
5）) 。在SD-1表格上申報的繳付印花稅款會在T+2日完結前，自動在參與者指定的戶口扣除。 
 
參與者請注意，遞交交易日期為 2010 年 9 月 20 日或之後的 SD-1 表格之截止時間會由 T+2 日下

午 2:30 更改為 T+2 日上午 11:00，而遞交 SD-4 表格及 SD-5 表格的截止時間則會維持不變在 T+1
日上午 10:15。 
 
有關印花稅申報及繳付的新程序，請參閱在香港交易所網站上刊發的《印花稅集體收集制度運作

程序》 。  
 
下表總結了現時和新的印花稅申報及繳付程序：  
 

 成交的交易日期為 
2010 年 9 月 17 日（星期五） 

或之前 

成交的交易日期為 
2010 年 9 月 20 日（星期一） 

或之後 
SD-1 表格 T+2 日下午 2:30 前 

派員遞交印刷本連同支票 
T+2 日上午 11:00 前 
經由「e 通訊」遞交 

SD-4 表格/ 
SD-5 表格 

T+1 日上午 10:15 前 
派員遞交印刷本／牒片 

T+1 日上午 10:15 前 
經由「e 通訊」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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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kex.com.hk/chi/market/sec_tradinfo/documents/operation_procedures_c.pdf


 

 

 
從 2010 年 9 月 20 日開始參與者可登入「e 通訊」。參與者在推出「e 通訊」後首次登入「e 通
訊」時應使用之前分配的用戶號碼及最後使用的密碼。 
 
2. 通過「e 通訊」發送交易檔案及停用參與者電子通訊系統 
 
參與者請注意，為進一步簡化參與者的運作，在2010年9月20日推出「e通訊」後參與者電子通訊

系統會即時停用。 由當日起，交易所會以「e通訊」取代參與者電子通訊系統發放牛熊證發生強

制收回事件後須取消的交易之交易檔案。交易所亦同時會停止在參與者電子通訊系統上發放通告

（自2006年12月開始，通告已上載於香港交易所網站）。 
3. 過渡期及轉回的安排 
 
實施後將會有一個過渡期直至9月30日止。在這期間，萬一「e通訊」發生重大問題並擾亂了正常

的印花稅申報及繳付程序及「e通訊」的運作，交易所便會宣佈轉回現時人手運作模式（即派員遞

交印花稅報表連同支票及經由參與者電子通訊系統或傳真發放牛熊證交易檔案）。 
 
在過渡期內，參與者應熟習使用「e通訊」遞交三類印花稅日報表。如遇到問題，請聯絡參與者一

般查詢熱線電話：2840 3626以得到協助。在過渡期後所有參與者須經由「e通訊」遞交印花稅報

表。 
 
交易所謹此多謝各位參與者參與市場演習及支持實施自動化。 
 
 
 
 
 
交易科 
現貨市場總監 
勞偉強  謹啟 
 
 


